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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2025年度新闻记者

证核验工作的通知》（闽新出〔2026〕 6号）要求，我社对持有记者
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本单位拟通过新闻记者证年度核
验人员名单公示如下：林俊禹、许晨聪、林双华、刘永玉、卓晋
萍、刘永福、蔡晨晖、柯晓、吴双双、许爱琼、王朝明、蔡昊、黄
国清、陈永忠、李俊华、黄少芊、吴琪娜、林晓玲、许志挺、郑已
东、陈艳艳、林丽清、陈霖、朱金山、黄凌燕、洪颖、林婷婷、张
伯诚、郑志忠、周凌瀚、谢慧婷、李霞、郭珊珊、温露露、陈沛

达、林英、林雨寒、蔡玲、蔡蕊、陈斌、陈丹梅、陈慧贞、陈建
雄、陈丽明、陈丽琴、陈梅英、陈义彬、陈益、陈祖强、戴立钦、
傅佳盛、傅梅香、郭家真、黄粼、李婷婷、李怡桢、林罗晓、刘成
腾、刘丽丽、刘永辉、刘智豪、彭丽程、佘宸昱、唐伟、许晓玲、
吴彬彬、吴桂勇、杨莉娜、杨怡玲、余静、余立凡、郑丽、郑倩、
朱建婷、朱志敏、庄振瑜、杨屹、陈仁韬、杨洲、黄嘉仪、吴京
蓉、沈琳、黄冰倩、陈可而、林渝翔、陈溢、吴瑾莹共87人。

莆田市湄洲日报社举报电话：0594-2615208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记者证管理举报电话：0591-87558447

莆田市湄洲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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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拍卖出让PS拍-2026-01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经莆田市人民政府批准，莆田市自然资源局委托福建省海峡拍卖有限公司于
2026年3月6日上午10时在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层拍卖大厅公开拍卖PS拍-2026-
01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PS拍-2026-01
号（荔城区东
圳路北侧地

块）

土地
位置

莆田市荔城区城
东分区单元

（350304-04）H-22
地块详细规划范

围内

土地
用途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二类城
镇住宅）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2518.54

出让
年限

70年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308

该宗地出让规划条件以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莆自然资审〔2025〕86号文件为准。（详
细资料见地块出让文件）。

二、竞买资格要求及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

业，除法律、法规和省政府的闽〔2017〕43号文件另有规
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
动。

竞买人必须签署本地块《参与竞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确认书》《承诺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
证书》，否则拍卖公司不予确认竞买资格，竞买人不得
参加地块竞买。

三、确定竞得人方式
该宗地以权属净地并采取“竞地价”方式公开拍卖

出让，拍卖起始价1.65亿元，加价幅度200万元，按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保证金
参加本次竞买保证金：PS拍-2026-01号地块为人

民币叁仟叁佰零捌万元整（￥3308万元）。竞买保证金
须在2026年3月5日17时30分之前缴纳至拍卖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并注明交易项目名称。支付的竞买保证
金需不属于房地产开发贷款、银行理财、募集、发行债
券、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融资资金，涉及购地的
全部资金均为本单位合规自有资金。

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荔城支
行 ，开 户 单 位 ：莆 田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账 号 ：
35050163620709333999；2.开户行：兴业银行莆田城厢
支 行 ，开 户 单 位 ：莆 田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账 号 ：
145050100100390000；3.开户行：福建莆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厢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源
局，账号：9040210010010000183096；4.开户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源
局，账号：353003660013000231860；5.开户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城厢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
然资源局，账号：1405010129219999961；6.开户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
源局，账号：420888124226；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府分理处，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
源局，账号：13441501040004271；8.开户行：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城厢区支行，开户单位：莆
田市自然资源局，账号：935006010010706888。

竞买保证金以上述银行实际到账时间为准（不受
理所有境内外汇票、本票、支票等票据），竞买人缴纳的
竞买保证金没有开具发票凭证，竞买保证金入账情况
由专人在拍卖会开始前半小时内到相应银行查询，竞
买保证金是否到账，以银行服务窗口提供的入账对账
单为依据，拍卖公司根据银行提供的竞买保证金入账
对账单予以确认。

五、出让价款支付要求
该宗地土地出让金缴纳时间为第一期自《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土
地出让金价款50%，第二期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再缴纳土地出让金价款
50%。

六、购买材料时间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6年 2月 13日至 2026年 3月 5
日期间（正常上班时间）到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层代
理机构服务区购买拍卖会文件资料，购买时不必提供
证明其身份的任何资料及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拍卖
文件每份售价人民币壹佰元整（￥100元），售后不退。

七、看样时间2026年2月13日至2026年3月5日，
有意竞买者可自行踏勘现场，需由拍卖人引导的，可与
福建省海峡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

八、特别提示
1.该宗地新建楼盘一手房户，适龄子女凭《商品房

买卖合同》且已落户的可纳入荔城区第一实验小学和
莆田第四中学初中部划片范围，二手房户按照当年招
生政策接受调剂。

2.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的同时，应与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拱辰街道办事处
签订《荔城区东圳路北侧地块无偿配建公共配套服务
设施协议书》。具体内容以《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关
于商请荔城区东圳路北侧地块无偿配建公共配套服务
设施的函》（荔政函〔2025〕368号）为准，详见《荔城区东
圳路北侧地块无偿配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协议书》。

九、本局对本《公告》有最终解释权。
详情以本次提供的拍卖会资料为准。
联系电话：13615993993

莆田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2月13日

遗失声明
莆田市荔城区

新度镇蒲坂村普新
桥郑永元、陈淑春
夫妇不慎遗失出生
医学证明壹份，号
码为 R350504268，
声明作废。

2026年2月12日

遗失声明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铁岭村铁灶自然村陈瑞洪（身份证

号350302195705050334）、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铁岭村铁灶自
然村欧玉烟（身份证号350302195507010323）不慎遗失征地房屋
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壹份，该协议书为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
莆田市城厢区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受托人）与陈瑞洪、欧玉
烟于2024年1月18日签订的。征迁房屋编号为H-105，房屋占
地面积为86.28平方米，安置房屋位于霞林片区改造项目安置区
第A7号楼501室，建筑面积155.35平方米，现声明作废。

2026年2月12日

（上接A1版）记者在AI视觉识别系统控制台前看到，屏
幕实时跳动着一系列数据。这套系统如同不知疲倦的“火
眼金睛”，当机器人将门板抬起检测背面时，耗时仅264.3毫
秒；翻转检测正面，仅需116.8毫秒。毫秒之间，系统即可捕
捉产品的200多项工艺参数，并通过语音、视觉双重通道清
晰输出“OK”或“NG（不合格）”信号，让细微瑕疵无所遁形。

“如果AI语音播报‘NG’，我们会根据屏幕上的提示信
息进行快速复核，确保产品‘万无一失’。”公司检验员庄少

伟表示，相较于传统的视觉检测方法，这套AI系统不仅能
快速判断零件有无缺失，还可精准识别零件颜色、型号及装
配状态，对螺丝、卡扣等细节实现全方位检测，使整体检测
速度提升 5倍，缺陷识别率高达 99.7%，有效解决了传统检
测模式的弊端。

智能化升级带来了产能与效率的双重飞跃。如今，装
配线每75秒可产出一套汽车门板，日产能稳定在1200片左
右。此外，公司还应用贯穿全程的质量管理与溯源系统，实

现了从单个零件到每颗螺丝的生产批号全流程可追溯，极
大地提升了质量问题的响应速度与排查精度。

作为深度融入奇瑞汽车先进供应链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创公司自去年7月在莆田·模具产业园投产以来，已累计
产出16万片高品质门板。

据悉，企业将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应用，朝着年产 30万
套高精度门板的目标稳步迈进，以创新驱动助力区域汽车
产业链的整体升级。

2月9日至
10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

考察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总书记
在考察期间强调：“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建设
的重要性，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实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来，从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到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班，再到此次北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个场合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在“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殷殷
嘱托、谆谆教诲，有着深刻的实践指向和
鲜明的问题导向，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提供了根本遵循。

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

“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
重，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才能推动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在 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所有规划都要
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
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指
出：“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连。有什么
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反
之亦然。”

长远来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
的关键时期，开局决定全局、起步影响后
程。于开局之时强调正确政绩观，既是
要将“国之大者”转化为务实举措，确保
规划实施不偏向、不走样，也是引导党员
干部把精力放在打基础、利长远上，为长
期发展筑牢根基。

正确政绩观，事关党的建设。
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

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
行为中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政绩
观，能反映出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党性
作风。

2025年“七一”前夕中央政治局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选人用人要加强
党性鉴别，强调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

2026年，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
换届，强调政绩观也很有针对性。

换届之时，容易出现短视决策、大干
快上、盲目扩张等急于出政绩的问题。
突出强调政绩观，能够遏制急功近利的
政绩冲动。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严肃批评了“数字注水”、虚假开工、“开
票经济”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问题。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明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
题，精准点出本位主义、好大喜功、推脱
责任等具体表现。

“‘十五五’开局在即，要荡涤污泥浊
水、净化氛围空气。”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剖析，既是提
示警醒、靶向纠治，也是在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固本
培元、增强党性，营造清朗政风。

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
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
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努力创
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亲切慰问快递小哥，在银龄老年公寓详细了解老
年人健康检查、康复训练、日常起居照料等情况，走进
新春市集同老百姓一起“过小年，迎新年”……北京考
察，细节之中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真挚的为民情怀。每
逢春节前夕，总书记深入人民群众，一程程不辞辛劳，
一句句嘘寒问暖，正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的率先垂范。

新华社记者 张研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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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领导班
子将陆续进行换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
的要求，保证换届工作顺利开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
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在换届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广大党员干
部纪律规矩意识不断增强，选人用人状况和风气得到根本扭
转，为严肃换届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要清醒认识
到，选人用人中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还禁而未绝，有些问
题存在反弹回潮风险，有些问题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干扰
破坏换届的隐患尚未完全消除，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通知》明确了“十严禁”的换届纪律规定，即：严禁结党
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
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
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

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对违反
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通知》强调，要强化思想引导，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
预防在先。认真抓好学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巩固深化党内集中教育
成果，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代表委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党委书
记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与重点岗位
干部和相关人员进行专题谈心谈话，提醒他们带头遵守换
届纪律。加大警示教育力度，注意用好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开展警示教育，督促党员干部和相关人员深刻吸取教训、举
一反三、警钟长鸣。

《通知》强调，要严格监督查处，始终保持整治不正之风
的高压态势。突出重点强化监督检查，用好巡视巡察、选人
用人专项检查等成果，注重加强提前分析研判，全面深入进
行风险排查。对个别顶风违纪、铤而走险、冲击底线的苗头

和倾向，要及早发现、及时处置。多措并举加强换届风气监
督，各级组织部门要会同纪检监察机关等，对换届风气开展
巡回督查。大会选举期间，上级要派驻督导组，对换届选举
和会风会纪进行现场督导。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用好

“12380”、“12388”等举报平台和信访、网络等渠道，及时受
理、优先办理反映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的举报。严厉查处违
规违纪违法问题，坚持零容忍，对违反换届纪律、破坏换届
风气的行为露头就打，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查处，严肃通
报问责。坚决打击诬告陷害、恶意举报等行为，对受到不实
举报已经或者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确有必要澄清的，应当采
取适当方式进行澄清。

《通知》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压紧压实换届风气监督
工作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要把抓好换届风
气监督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
切实加强领导和统筹，与换届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
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各有关部
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增强合力。要把换届风气作为评
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内容，对
因履职不力导致本地区换届风气不正、纪律松弛涣散，造成
恶劣影响的，严肃追究相关党组织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对
换届选举中的违规违纪问题该发现没有发现，发现了不报
告、不处置的，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上查一级追究
领导责任、党组织责任。

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通知》

严肃换届纪律 加强换届风气监督

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了《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
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
作办法》全文如下。

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
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

（2026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准 2026 年
1 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第一条 为了压实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加强对“一把手”的管理监督，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地方党委和按照《中国共产党
党组工作条例》设立的党组（党委）在日常监督工作中，同下
级党委（党组）、单位党组织（以下统称下级党组织）“一把
手”就其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和严格自
律情况开展的谈话（以下简称监督谈话）。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作机关、党委直属事业单位
在本单位开展监督谈话，党的基层组织开展监督谈话，参照
本办法执行。

党组织采取谈话方式处置问题线索或者开展任职谈
话、诫勉谈话，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党委（党组）应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党组织自
上而下的监督，强化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的教育、管理、
监督，督促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
责、严管所辖。

第四条 开展监督谈话，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二）坚持突出重点；
（三）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四）坚持问题导向；
（五）坚持实事求是。
第五条 监督谈话包括定期谈话和及时谈话。
党委（党组）应当结合巡视巡察、纪律审查、审计监督、

专项督查、干部考核等情况，制定开展定期谈话的年度计
划，明确工作分工和完成时限。地方党委在一届任期内、党
组（党委）在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一届任期内，应当做到对
下一级党组织“一把手”定期谈话全覆盖。

下一级党组织“一把手”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党委（党

组）应当及时谈话：
（一）信访举报反映其所在党组织管党治党方面的问题

较多或者较为突出；
（二）其所在党组织因履责不力或者作风不正被上级党

组织通报批评，或者引发负面舆情、造成不良影响；
（三）其所在党组织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

查、考核中，被发现存在的问题较多或者较为突出；
（四）其所在党组织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

件、严重“四风”问题，暴露出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需
要引起重视并加以整改；

（五）其本人在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纪律等方
面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六）其他需要开展及时谈话的情形。
第六条 党委（党组）办公厅（室）〔履行办公厅（室）职

责的部门，下同〕负责组织监督谈话工作。纪律检查机关、
组织（人事）部门、宣传部门、巡视巡察机构以及审计机关等
相关单位立足职能职责予以配合，提出被谈话人人选的建
议，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根据需要派员参与谈话。

第七条 开展监督谈话，应当由党委（党组）领导班子
成员作为谈话人，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其中，对市
（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开展
定期谈话的，应当由上一级党委书记作为谈话人。

第八条 开展监督谈话，应当根据被谈话人及其所在
党组织的实际情况确定谈话内容，做到直奔主题、直面问
题，见人见事见思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只讲
成绩不讲问题，防止当老好人、爱惜羽毛，防止面面俱到、
走过场。

第九条 开展定期谈话的，谈话人应当认真做好谈话
准备，对照《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等
法规文件，深入了解被谈话人及其所在党组织有关情况。
被谈话人应当认真对照上述法规文件开展自查，深入查找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严格自律方面存在的
差距和不足。

开展及时谈话的，谈话人应当聚焦被谈话人存在的问
题，做好谈话准备。

第十条 开展定期谈话，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被谈话人报告自查情况；
（二）谈话人通报有关情况、严肃指出问题；
（三）被谈话人就有关问题作说明；
（四）谈话人提出整改要求；
（五）被谈话人作表态发言。

开展及时谈话，参照前款规定进行，并形成相关记录。
第十一条 被谈话人应当围绕监督谈话指出的问题，

认真对照检视，在谈话结束后1个月内提出整改措施，并将
谈话后的思想认识、整改措施向开展谈话的党委（党组）报
告。其中，对于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的整改
措施，应当向领导班子其他成员通报。

被谈话人应当在谈话结束后3个月内向开展谈话的党
委（党组）报告整改情况。

第十二条 党委（党组）办公厅（室）应当汇总留存谈话
记录、被谈话人整改措施以及整改情况等材料，并将有关情
况抄送本级纪律检查机关（派驻本单位的纪检监察组）、组
织（人事）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

第十三条 党委（党组）在制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清单和年度任务安排时，应当把开展监督谈话作为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履行责任的重要内容。

党委（党组）在每年年初报送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情况报告中，应当专门报告上一年度开展监督谈话工
作的情况。党委（党组）书记应当将开展监督谈话情况作为
每年述职的重要内容。

第十四条 上级党组织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等相关考核工作中，应当了
解下级党委（党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开展监督谈话工作的
情况。

第十五条 上级党组织在对下级党委（党组）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中，应当注
意发现和推动解决监督谈话工作存在的问题。

纪律检查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把党委（党组）开
展监督谈话情况、被谈话人整改情况纳入日常监督。

第十六条 对于监督谈话中涉及党组织尚未公开的事
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有关人员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规依纪严肃追
究责任：

（一）党委（党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
履行监督谈话职责；

（二）被谈话人在监督谈话中不如实报告情况；
（三）被谈话人落实整改要求不到位，敷衍整改、虚假整

改甚至顶风违纪；
（四）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十八条 军队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军队党委开展

监督谈话工作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央纪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办印发《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


